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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有關本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八年級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主旨：
業年限（全部學科跳級）鑑定案，請各校協助符合報名資
格且有意願之學生，於規定期限內進行校內初審及鑑定報
名等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決議暨本市115一、
學年度國民中學八年級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（全部
學科跳級）鑑定簡章（以下稱簡章）辦理。
旨揭簡章業公告於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－科室二、
業務－特殊教育科－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專區」，請各校逕
自下載詳閱，且將是項簡章公告於學校網站暨務必轉知有
關人員、學生及其家長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），並
惠予提供紙本簡章及協助校內初審及鑑定報名等相關事
宜。
本案鑑定相關資訊如下（餘請詳閱簡章）；另請各校惠予三、
實際至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報名人員公（差）假登
記：
鑑定報名資格：學生（含實驗教育及在家自學學生）參加(一)
學校舉辦之七年級下學期3次定期評量及八年級上學期前2
次定期評量全部科目/學習領域之各科評量成績各自轉換
成T分數後之加總分數，需達同年級全部學生正2.5個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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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完全中學、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國

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

副本：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特殊教育科

差以上或百分等級99以上。
報名注意事項：(二)
報名時間：115年1月6日（星期二），上午9時至中午12１、
時。
報名地點：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（東區臺中國民小２、
學內，東區臺中路153號）。
報名方式：請學校依簡章規定協助學生填妥相關報名表件３、
及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初審通過後，由各校攜帶學
生報名資料至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報名，並領取學
生鑑定入場證。
鑑定項目及時間：(三)
高一年級學科成就測驗：115年1月17日（星期六）。１、
個別智力測驗：115年1月18日（星期日）。２、
鑑定地點：本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（東區臺中國民小(四)
學內，東區臺中路153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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